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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年

发生金额 

（2023）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和游

船、采购商品、门票、

餐饮服务、水电费等 

900,000 228,812.17 因要扩大营收规模，增

加了向关联方江苏古运

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采

购餐饮服务的交易。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1、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冠名服务、游览服务、

活动服务等 

5,120,000.0

0 

2,762,776.81 2023 年梁溪文旅集团

下新增一级子公司无锡

文旅产业更新发展有限

公司和二级子公司江苏

古运河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可增加冠名服务收

入和旅游收入；关联方

无锡运程文化商旅有限

公司经过 23 年的起步

阶段，24年起会大力提

升业务量，组合新游线，

开拓新市场，旅游服务

收入预计大幅增长。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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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6,020,000 2,991,588.98 - 

注：2023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尚未审计。 

 

（二） 基本情况 

1、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2、江苏南禅寺智慧管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的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3、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5%的股份。 

4、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45%的股份。 

5、江苏古运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6、无锡文旅产业更新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的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 

7、无锡清名桥古运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的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8、江苏古运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9、无锡运程文化商旅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控

制的企业。 

10、江苏省无锡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为公司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注：江苏南禅寺智慧管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江苏南禅寺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 3人，不予表决。此议案直接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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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为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

业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游船冠名

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50万元。 

2、为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形象，提升古运河

景区的影响力，需要公司提供日常接待等一系列游览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170万元。 

3、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

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游船冠名服务，

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5万元。 

4、为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形象，提升古运河景区的

影响力，需要公司提供日常接待等一系列游览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5万元。 

5、为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

业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江苏南禅寺智慧管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提供游船

冠名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10万元。 

6、考虑南禅寺游客中心、南禅寺售票处、跨塘桥售票处实际办公需求，公司需要向江

苏南禅寺智慧管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支付水电费，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5 万元。 

7、江苏南禅寺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为加强清名桥古运河景区的日常管理，解决其在

沿河水上治理过程中的交通问题，需使用公司工作船提供的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12万元。 

8、为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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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游船冠名

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0万元。 

9、为扩大古运河文创商品业务，公司向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采购文创产

品，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0万元。 

10、公司为合理整合街区资源有效开拓旅游市场，丰富游船游线，需要向无锡梁运文商

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采购游船线路中的场馆门票，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0 万元。 

11、为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

业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无锡文旅产业更新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游船冠名服

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50万元。 

12、为加强清名桥古运河景区的宣传，提高知名度，树立企业文化，公司向无锡运程文

化商旅有限公司提供各种接团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100万元。 

13、为加强清名桥古运河景区的宣传，提高知名度，树立企业文化，公司向无锡运程文

化商旅有限公司支付旅游服务配套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0万元。 

14、为加强清名桥古运河景区的宣传，提高知名度，树立企业文化，公司向江苏古运河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各种主题活动的承办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10 万元。 

15、为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经营情况，2023 年公司向江苏古运河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续租歪歪楼、古窑手工吧等景点设施，预计不超过 5万元。 

16、为江苏省无锡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形象，提

升古运河景区的影响力，需要公司提供日常接待等一系列游览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5万元。 

17、为扩大古运河文创商品业务，公司向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运程

文化商旅有限公司、江苏古运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销售文创产品，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35万元。 

18、因地理位置佳，方便船靠岸取餐，同时双方合作，有利于保证餐饮质量，达到双赢

的目的，因此，无锡市清名桥古运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古运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为公司丛桂舫餐船提供餐饮服务。预计发生额不超过 20万元。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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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必要的。 

2、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按照公允原则执行，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交易方式符合国际贸易

惯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经营独立性不受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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